关于举办武汉市2016年见证取样检测人员培训班的通知

各检测机构：
由武汉建筑业协会、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继续教育学院、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武汉中岩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发起与组织的2016年见证取样检测试验培训班定于2016年10月31日至11月4日在武汉举行。
本次培训班以提高见证取样检测试验技术为目的，特邀华中科技大学、湖北省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湖北省建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相关专家授课。
培训并经考试合格后由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继续教育学院与武汉建筑业协会联合颁发继续教育证书。
一、培训项目：
1、水泥物理力学性能检验
2、砂、石常规检验
3、混凝土、砂浆检验
4、沥青及沥青混合料检验
5、土工试验
6、建筑钢材检验
7、混凝土外加剂检验
8、建筑装饰、防水材料检验
二、培训课程安排：
	时    间
	主要内容
	主讲人

	10月30日
（周日）
	14:00~17:30
	培训报到

	10月31日
（周一）
	8:30~9:10
	武汉市检测试验行业现状、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改进建议
	武汉市质监站
吴克合

	
	9:20~12:00
	机构管理及检测试验的基本知识
	湖北省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王敏

	
	14:00~18:00
	水泥、混凝土用骨料、混凝土外加剂、混凝土用矿物掺和料、混凝土用水
	湖北省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张玉平

	11月1日
（周二）
	9:00~12:00
	混凝土、建筑砂浆、沥青及沥青混合料
	华中科技大学
李国卫

	
	14:00~18:00
	
	

	11月2日
（周三）
	9:00~12:00
	建筑钢材、预应力混凝土用工程材料、支座及伸缩装置、土工试验
	华中科技大学
徐文胜

	
	14:00~18:00
	
	

	11月3日
(周四)
	9:00~12:00
	墙体材料、建筑饰面材料、防水材料、土工合成材料
	湖北省建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黄清华

	
	14:00~18:00
	
	

	11月4日
（周五）
	9:00~11:00
	理论考试


三、培训形式：
1、理论讲授与互动答疑相结合；
2、课堂讲授与现场视频教学相结合；
四、老师简介
[bookmark: _GoBack]王敏：湖北省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 质量体系负责人  高级工程师
张玉平：湖北省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 新型建材研究所 所长 高级工程师
李国卫：华中科技大学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教授
徐文胜：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华中科大土木工程检测中心总经理 高级工程师
黄清华：湖北省建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副站长 
湖北省建筑材料节能检测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
五、培训时间、地点：
1、报到时间：2016年10月30日下午2：00-5：30报到。（提前汇款并确定培训人员的单位可于10月31日上午7：30补报到手续）
2、地点：广信国际大酒店（江夏大道16号武昌理工学院旁边）
3、培训时间：2016年10月31日~11月4日
六、培训费用：1800元/人
培训费用可于报到时现场缴纳，如需提前汇款，请汇入以下账号。
1）汇款账号：
单位：武汉中岩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武汉光谷支行
账号：42001110208053012282     行号：856116
2）支付宝账号： wuhansinorock@hotmail.com
注：汇款时请备注培训费以及单位名称，并及时与会务组联系，便于会务组查账开票，发票将于报到时领取。
如需住宿，报名时请与会务组提前预定，费用自理；培训期间免费提供中餐及晚餐。
七、特别提示：
1、请务必携带1寸彩色登记照2张(建议蓝底)。
2、参培学员提供2份身份证复印件。
3、已颁发《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继续教育证》的学员无须再次携带照片。参加培训时请务必携带继续教育证书。
八、报名方式
邮件报名：填写电子报名回执表分别同时发送至邮箱9078332@qq.com和training@gcjcpx.com。
九、联系方式：
联系人：方小明  13247163779     QQ: 972301253

        李胜琴  13638609882     QQ：9078332
忻元跃  13507184623

        附件：检测机构检测人员培训报名表




武汉建筑业协会
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继续教育学院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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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检测机构检测人员培训报名表（见证取样检测培训）

单位公章：                  
	单位名称
	
	目前纳税状态
	

	税务登记证号
	
	税务登记地址
	

	纳税账户开户银行
	
	纳税账户开户账号
	

	通信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姓  名
	性别
	联系电话
	职务
	技术职称
	QQ/邮箱
	身份证号

	
	
	
	
	
	
	

	
	
	
	
	
	
	

	
	
	
	
	
	
	

	
	
	
	
	
	
	

	
	
	
	
	
	
	

	
	
	
	
	
	
	


注：已颁发《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继续教育证》的学员报名只需填写姓名，参加培训班时携带本人证书增项即可。
